
总部在北京的信托(北京辖区信托公司)

3月底，银保监会公开发布《关于规范信托公司异地部门有关事项的通知》（银保
监规〔2023〕3号）（以下简称《通知》）。《通知》对信托公司跨区域经营做了
相关规定，规范了信托公司异地部门有关事项。整体来看，《通知》较前期征求意
见稿有所优化，预计将对信托公司优化经营模式、改进风险管理、促进信托业务布
局和财富管理业务发展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

进一步强化信托公司风险管理

一是通过规范异地管
理总部数量，进一步强化属地监管意识。
2021年以来的《金融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草
案征求意见稿）》等均明确了地方政府的属地风险责任。今年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
也明确指出要推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加强金融稳定法治建设，而后，国务院在金
融监管机构方面进行的改革，同样突出了监管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强调了地方金融
监管的重要性。《通知》第八条明确，信托公司不得在住所所在地以外设立异地管
理总部，是落实属地监管要求、强化属地监管意识的体现。同时，尽管《通知》指
出，对确有必要保留的，在满足“信托公司主动向住所所在地或异地管理总部所在
地地方党委和政府报告，明确承担属地风险处置责任、落实风险处置维稳任务意见
”的条件下，原则上可保留一个异地管理总部，但对于信托公司来说，设立异地管
理总部意味着住所地及异地管理总部所在地均将担负属地监管责任，且根据《通知
》的要求，异地管理总部所在地银保监局还应积极协助注册地银保监局的监管工作
，因此，出于跨区域监管协同和防止风险扩散的考虑，预计已设异地管理总部的信
托公司保留其异地管理总部仍有一定难度。

二是通过规范异
地部门设置，进一步加强跨区域
经营的风险管理。
作为可以全国展业的金融机构，目前信托公司注册地分布于全国近三十个省级行政
区域，出于便于全国展业的需要，绝大部分信托公司在注册地之外设置了异地部门
，部分信托公司异地部门数量较多。仅从异地营销部门来看，根据中国信托业发展
报告（2020-2021）调研，被调研公司平均设置8个区域财富中心，部分信托公司
区域财富中心数量甚至超过二十个。由于管理半径较长，部分信托公司出现了管理
弱化、风控弱化的问题，叠加外部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出现了一定的业务和经营
问题。此次《通知》要求信托公司异地部门数量原则上不超过6个，同时要求压实
信托公司对于异地部门设置、异地员工管理、异地项目尽调、异地推介的主体责任
，是对信托公司加强风控、强化内部管理监管要求的又一次重申。未来，信托公司
对于异地部门合理设置的考虑也将更加科学审慎和注重实效。

推动信托公司加快优化信托业务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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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推动信托
业务进一步支持区域协调发
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目前，我国68家信托公司的注册地分布在28个省级行政区，除广西、海南、宁夏尚
无信托公司外，注册地位于北京的信托公司共有11家，位于上海的有7家，位于广
东、浙江的各有5家，位于江苏的有4家，位于陕西的有3家，其余各省级行政区分
别有2家或1家信托公司。未来，信托公司将适应监管政策要求，在支持住所所在地
发展的基础上辐射全国。整体来看，绝大多数信托公司处于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点区域，在支持住所地所在区域发展方面拥
有一定优势。其中，过半数信托公司位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区域，部分信托
公司处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经济带等重点战略区域，部分处于中西部、东
北部的信托公司也可利用我国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取得
新突破、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区域战略发展优势，立足当地，推动我国整体区
域协调发展，助力我国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体系。

二是通过影响信
托业务差异化发展，推动信托公
司的差异化竞争。
信托公司是可以全国展业的金融机构，不在异地设置部门，并不影响信托公司异地
展业，但可能会影响部分业务、项目的展业效率和展业效果。例如信托公司普遍开
展的政信业务、城投债投资业务，以及信托公司与地方政府合作的产业基金业务等
，深耕当地有利于更好地把控风险和做好投后管理。因此，异地展业部门设置规范
后，信托公司也将调整业务布局，根据差异化资源禀赋和差异化能力聚焦自身优势
业务及优势区域，更加注重风控能力与业务拓展能力的平衡，实现差异化发展。

三是在信
托业务三分类新框
架下，推动信托公司更好地服务于社
会需求。
当前，信托公司也亟需通过推动信托制度、信托功能在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应用，
找准信托对社会经济的价值和贡献，找准信托业和信托公司在新发展格局下的功能
定位。因此，《通知》通过对信托公司异地管理总部和异地部门数量的规范，推动
信托公司更多立足利用好信托功能价值和自身服务优势，服务社会经济的各类资产
管理、资产服务和公益慈善需求。尤其是，除大力发展资产管理信托服务于投资者
的保值增值外，随着信托应用的广泛普及，信托服务也将覆盖更多居民、机构、领
域和行业，未来将通过家庭服务信托等各类资产服务信托走进千家万户，通过开发
有竞争力的普惠型信托业务产品，助力地方经济发展和为当地居民扩大和改善金融
供给，也将通过公益慈善信托服务于我国的第三次分配。在此背景下，预计信托公
司管理总部数量较少或异地部门较少的区域的信托公司在区域内普惠型信托业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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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也将因此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

推动信托公司财富管理业务加速变革

在信托业务三分类指导下，信托公司的财富管理业务将成为覆盖财富管理服务信托
及资产管理信托财富端的大财富业务。从面向客户来看，既覆盖个人财富管理，也
覆盖机构专户理财。从财富管理的内容来看，既涉及委托资金的资产配置和保值增
值，也涉及财富的隔离保护、传承及其他个性化服务。根据《通知》要求，未来信
托公司异地部门数量原则上不超过6个，意味着信托公司的财富管理将同时受到信
托业务三分类和《通知》的较大影响，因此，在新的监管形势下尽快启动财富管理
业务改革，有利于衔接好信托业新一轮的转型创新发展。

一是推动信托公司线下渠道建设的加
速变革。
家族信托、家庭服务信托、保险金信托、资产管理信托作为未来信托公司面向个人
的主要财富管理业务类别，相对而言仍然具有一定的资金门槛，这也是长期以来私
募属性资产管理信托业务的发展特点，其资金获取方式主要通过自建线下财富中心
或通过银行私行等渠道触达潜在委托人的重要原因之一。如前所述，信托公司的线
下财富管理业务将同时受到信托业务三分类和《通知》的较大影响。因此，一方面
，《通知》将推动信托公司自建线下财富渠道的优化重组。未来，相关信托公司需
要在过渡期内尽快优化线下财富中心布局，优先选择目标客户潜力大、客户管理基
础较好的“客户仓”区域进行重点布局。另一方面，《通知》将推动信托公司进一
步强化外部渠道建设。除自建线下财富渠道外，信托公司也应加强与银行、券商等
金融机构多方面的协同，通过与银行、券商遍布全国分支机构加强协作，实现在未
设置异地部门区域客户的触达和沟通。

二是加速提升信托公司线上渠道建设水
平。
未来，趋向于标准化运作的资产管理信托及家庭服务信托等相对标准化程度更高的
资产服务信托业务，部分获客及客户管理工作将转为线上。这也要求信托公司进一
步提升产品力、线上服务能力和及时响应能力，不断探索各类优化客户服务的方式
方法。

三是进一步提升信托公司机构客户的
重要性。
在《通知》对异地管理总部和异地部门的数量进行严格限制的情况下，信托公司也
将持续加大机构客户拓展力度，除积极争取各类机构资金开展资产管理信托外，也
将利用信托优势，为机构客户提供专户理财、行政管理、资产证券化、风险处置等
各类信托服务，同时也将通过公益慈善信托业务加强与机构客户的联系，并以此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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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促进各类机构业务的开展。

本文源自金融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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